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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三十一日修正發布之工廠設立登記規

則，其規定涉及限制憲法所保障之人民權利事項，依上開說明，仍應有

法律或法律授權之依據始得為之。工廠設立登記規則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工廠不依照本規則之規定申請設立登記，或不依照核定登記事

項經營，或違反其他工廠法令者，得由省（市）建設廳（局）予以局部

或全部停工或勒令歇業之處分」，其中關於人民違反該規則之行為，得

予以局部或全部停工或勒令歇業之處分部分，已涉及人民工作權及財

產權之限制，此項規定既無法律上之明文，復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與

首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84.12.8.）

【解釋文】

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之規定有審議預算案之權，立法委員於

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應受憲法第七十條「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

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之限制及本院相關解釋之拘束，雖得

為合理之刪減，惟基於預算案與法律案性質不同，尚不得比照審議法律

案之方式逐條逐句增刪修改，而對各機關所編列預算之數額，在款項目

節間移動增減並追加或削減原預算之項目。蓋就被移動增加或追加原

預算之項目言，要難謂非上開憲法所指增加支出提議之一種，復涉及施

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易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責任政治難以

建立，有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各本所司之制衡原理，應為憲法所不

許。

【解釋理由書】

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之規定，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

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及條約案等之權限，立法院審議各種議

案之過程及方式，依其成文或不成文之議事規則規定，有應經三讀程

序者（如法律案及預算案），有僅須二讀者（法律案、預算案以外之議

案），更有雖經二讀，但實質上未作逐條討論即付表決者，此類議案通

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

‧328‧

常為條約或國際書面協定，蓋審議時如對行政院提出之原案作條文之

修改或文字之更動，勢將重開國際談判，如屬多邊公約，締約國為數甚

多，重新談判殆無可能，立法機關僅有批准與否之權。所以有上述之差

異，皆係因議案性質不同之故。

預算案亦有其特殊性而與法律案不同；法律案無論關係院或立法

委員皆有提案權，預算案則祇許行政院提出，此其一；法律案之提出及

審議並無時程之限制，預算案則因關係政府整體年度之收支，須在一定

期間內完成立法程序，故提案及審議皆有其時限，此其二；除此之外，

預算案、法律案尚有一項本質上之區別，即法律係對不特定人（包括政

府機關與一般人民）之權利義務關係所作之抽象規定，並可無限制的反

覆產生其規範效力，預算案係以具體數字記載政府機關維持其正常運

作及執行各項施政計畫所須之經費，每一年度實施一次即失其效力，兩

者規定之內容、拘束之對象及持續性完全不同，故預算案實質上為行政

行為之一種，但基於民主憲政之原理，預算案又必須由立法機關審議通

過而具有法律之形式，故有稱之為措施性法律（Massnahmegesetz)者，

以有別於通常意義之法律。而現時立法院審議預算案常有在某機關之

科目下，刪減總額若干元，細節由該機關自行調整之決議，亦足以證明

預算案之審議與法律案有其根本之差異，在法律案則絕不允許法案通

過，文字或條次由主管機關自行調整之情事。是立法機關審議預算案具

有批准行政措施即年度施政計畫之性質，其審議方式自不得比照法律

案作逐條逐句之增刪修改，而對各機關所編列預算之數額，在款項目節

間移動增減並追加或削減原預算之項目，實質上變動施政計畫之內容，

造成政策成敗無所歸屬，政治責任難予釐清之結果，有違立法權與行

政權分立之憲政原理。

又憲法第七十條規定：「立法院對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

支出之提議」，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應受此一規定之限制，而

立法院不得在預算案之外以委員提案方式為增加支出之提議，復經本

院釋字第二六四號解釋釋示有案。立法委員於審議預算案時，雖不變動



‧329‧

總預算金額，僅對各機關原編預算之數額在款項目節間作移動增減，然

就被移動而增加或追加之原預算項目言，要難謂非上開憲法所指增加

支出提議之一種，其情形與不增加總預算金額，在預算案之外，以委員

提案方式為增加支出之提議，實質上亦無不同，既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

變動與調整，易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責任政治難以建立，尚非憲法

之所許。至立法委員對行政院所提預算案所顯示之重要政策如不贊同

時，自得就其不贊同部分，依憲法所定程序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其相

關之預算項目，自亦隨之調整；或於審議預算案時如發現有不當之支出

者，復得逕為合理之刪減，均足達成監督施政，避免支出浮濫致增人民

負擔之目的。

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84.12.22.）

【解釋文】

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家刑罰

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必須實施偵查，迨

判決確定，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內容。是以此等程序悉與審判、處

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亦即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

法之過程，其間代表國家從事「偵查」「訴追」「執行」之檢察機關，

其所行使之職權，目的既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則在此一範圍內之

國家作用，當應屬廣義司法之一。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司法機

關」，自非僅指同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之司法機關而言，而係包括檢察機

關在內之廣義司法機關。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所規定之「審問」，係指法院審理之

訊問，其無審判權者既不得為之，則此兩項所稱之「法院」，當指有審

判權之法官所構成之獨任或合議之法院之謂。法院以外之逮捕拘禁機

關，依上開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應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將因犯罪

嫌疑被逮捕拘禁之人民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是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

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準用第七十一條第四項及第一百二十條等

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




